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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公开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〔2025〕3 号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0638 号建议的答复意见

陈长青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加强对基层检察院财物保障促进全面优化服务发

展的建议》收悉。结合省财政厅的会办意见，现答复如下。

一、前阶段所做工作

（一）关于“省级检察院要会同省财政理顺机制，解决各级

检察院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的状态”的建议回复。一是构建经费

保障长效机制。省检察院以统管改革为契机，联合省财政厅建立

办案成本补偿、罚没收入管理等制度，拓宽经费保障渠道，强化

市县财政支撑。2023 年，全省检察系统人均保障水平位居全国

中位，领先于我省人均可用财力的全国排名。2024 年，省以下

检察院经费保障达 27.3 亿元，较 2017 年同口径增长 24%，实

现总体经费保障水平与人均经费保障水平的“双提升”。二是强

化统筹协调机制。统管后，省检察院始终坚持“全省一盘棋”，

会同省财政厅统筹用好各项财政资金，对于办案成本补偿资金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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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的单位，在中央转移支付和其他省级资金予以适当倾斜，推进

检察系统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均衡发展。三是打造现代化检察

办案体系。近三年来，协调省财政统筹安排 5.8 亿元资金支持

民事检察监督平台、档案数字化、检委会子系统、12309 检察服

务中心、检察公开听证室、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区等办案基础设施

建设，推进检察业务与检察数字化深度融合。

（二）关于“省级财政部门理顺‘检察院’的财政保障机制，

确保检察院绩效等经费保障到位”的建议回复。一是省级统管改

革中地方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确与延续。根据省以下法检两院财物

省级统管改革实施方案，省以下法检两院人员奖励性补贴仍按当

地政府规定执行，由当地财政保障。且在上划省以下法检两院经

费基数时，省财政明确暂不上划省以下法检两院地方性奖励相关

经费基数，强调市县财政需落实属地保障职责。二是强化地方奖

励性补贴预算管理的政策推动。针对市县两级检察院地方奖励性

补贴未纳入预算的问题，2024 年 1 月省委书记专题会议明确要

求各市州、县市区严格落实统管改革方案，将法检两院经费支出

责任（含地方绩效奖励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。为贯彻落实省委书

记专题会议精神，省检察院协调省财政厅于 2024 年修订了省以

下法检两院省级统管有关实施方案，明确市县财政局应该按事权

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，继续承担包括地方奖励性补贴在内的

部分经费保障责任，通过省级统筹协调，推动市县财政依法依规

履行保障职责，确保地方奖励性补贴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和执行刚

性。三是优化财政支持机制以缓解基层保障压力。为解决地方财

政困难对法检两院经费保障的影响，省检察院联合省财政厅等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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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出台刑事公诉案件罚没收入分配办法，明确省级交办案件与

市县自办案件的罚没收入实行省与市县共享机制，并向基层倾

斜。通过增加市县可统筹财源，为地方奖励性补贴的落实提供资

金支持，缓解市县财政压力，确保基层法检两院经费保障的可持

续性。

二、下阶段工作打算

省检察院将会同省财政厅做好省以下检察院经费保障工作：

一是继续统筹各项经费，按照最高检和省委要求深化财物省级统

管改革，健全完善经费保障机制，进一步加大对基层检察院特别

是办案成本补偿偏少的基层检察院经费支持力度。二是协调省财

政厅督促指导市县财政局按照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和统管办法有

关要求，推动各市州、县市区把统管改革方案中明确由本级承担

的法检两院经费支出责任纳入地方年度财政预算，落实好地方财

政的保障职责。三是会同省财政厅，贯彻执行罚没收入分配办法，

落实刑事罚没收入向基层倾斜的分配机制，助推地方绩效保障到

位。

感谢您对检察工作的关心、监督、支持和帮助！如果您有其

他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告诉我们。

联 系 人：黄艳霞 省检察院办公室（新闻办公室）副主任

联系电话：0731-84732228 13875850275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

2025 年 5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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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永州市人大常委会。

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2025 年 5月 26 日印发


